
 新  界  東  北  堆  填  區  擴  建     社  區  聯  絡  ⼩  組 
 職  權  範  圍 

 威  ⽴  雅  環  境  服  務  ⾹  港  有  限  公  司     (威  ⽴  雅)     於     2022     年  設  ⽴  「社  區  聯  絡  ⼩  組」 

 （簡  稱  ⼩  組）  ，  旨  在  作  為  承  辦  商  於  進  ⾏  整  個  新  界  東  北  堆  填  區  擴  建  項  ⽬  期  間  ， 

 即  由  建  造、  營  運、  遞  進  復  修  ，  到  後  期  的  修  護  等  不  同  階  段  均  能  與  當  地  所  有  ，  尤 

 其  位  處  或  活  躍  於  項  ⽬  選  址  毗  鄰  之  社  區  持  份  者  建  ⽴、  促  進  及  維  持  直  接  溝  通  和  緊 

 密  聯  繫。 

 組  成 

 ●     ⼩  組  主  席  應  為  威  ⽴  雅  之  代  表。 

 ●     ⼩  組  秘  書  應  為  威  ⽴  雅  之  代  表。 

 ●     其  他  成  員  不  限  於  區  議  會  成  員、  社  區  領  袖、  村  代  表、  鄉  事  委  員  會  委  員、  關  注 

 團  體  和  承  辦  商  ⼈  員  等。  威  ⽴  雅  將  發  送  正  式  信  函  邀  請  個  ⼈  或  ，  如  為  機  構  單  位  ， 

 提  名  最  多  兩  名  代  表  加  ⼊  成  為  ⼩  組  核  ⼼  成  員。 

 ●     視  乎  每  次  會  議  訂  定  之  議  題  ，  在  必  要  和  適  當  的  情  況  下  會  邀  請  政  府  官  ⽅、  專  業 

 團  體、  學  者  或  相  關  團  體  和  個  別  ⼈  仕  列  席  會  議。 

 任  期 

 每  兩  年  ⼀  屆  ，  可  獲  續  任。  如  需  終  ⽌  或  更  改  請  由  各  成  員  或  其  所  屬  機  構  以  ⼝  頭  或 

 書  ⾯  通  知  ⼩  組  秘  書。  所  有  成  員  全  年  出  席  會  議  最  少  ⼀  次。 

 會  議 

 ⼩  組  每  六  個  ⽉  或  每  年  兩  次  定  期  舉  ⾏  常  規  會  議。  如  有  需  要  時  主  席  將  召  開  額  外  會 

 議。  常  規  會  議  主  要  ⽬  的  為  ： 

 1.     向  持  份  者  介  紹  和  匯  報  項  ⽬  的  最  新  發  展  和  進  度  ； 

 2.     收  集  持  份  者  就  項  ⽬  ，  尤  其  是  與  環  境  和  社  會  影  響  相  關  之  ⽴  場、  意  ⾒  和  關  注  ； 

 3.     就  上  述  第  ⼆  點  涉  及  之  議  題  作  出  討  論  ，  期  望  達  成  多  ⽅  同  意  的  解  決  ⽅  案  ； 

 4.     探  索  各  ⽅  合  作  的  機  會  ，  共  同  為  社  區  帶  來  正  ⾯  影  響  和  貢  獻 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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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.     透  過  會  員  ⽀  持  ，  積  極  向  更  廣  泛  的  社  區  層  ⾯  傳  達  和  推  廣  重  要  信  息  ，  例  如  都  市 

 固  體  廢  物  管  理  策  略  ，  廢  物  徵  費  ⽅  案  詳  情  等。 

 公  開  資  料 

 會  議  ⼀  般  不  向  公  眾  開  放  ，  但  全  體  成  員  名  單、  會  議  記  錄  和  相  關  ⽂  件  和  資  料  會  上 

 載  於  特  設  網  站  （開  發  中）  上  供  公  眾  於  網  上  隨  時  查  閱。 

 報  酬 

 成  員  以  義  務  性  質  參  與  ⼩  組  會  議、  實  地  考  察  和  /  或  活  動  ，  不  收  取  任  何  形  式  之  報 

 酬。 

 （  2022  年  9  ⽉  更  新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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